
一、项目概况： 

椿树街道东起南新华街中心线与大栅栏街道交界，西至宣武门外大街中心线

与广安门内街道相邻，南起骡马市大街中心线，北至宣武门东大街中心线，是全

市辖区面积最小、人口集中较大的街道之一。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反恐斗争、消

防等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，确保地区治安稳定、社区安定，为椿树

街道配备 20 名（含保安队长）保安人员。保安人员在街道平安办的统一协调下，

做好 7个社区的日常治安巡逻防控，做好街道专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执法工作。

重点时期配合协助派出所做好辖区安全保障工作。 

主要工作内容: 

1.做好 7个社区的日常治安巡逻防控，做好街道专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执法

工作； 

2.配合派出所民警对违法违纪人员进行临时管控； 

3.承担街道的临时性工作任务。 

二、团队人员标准 

（一）保安队长： 

作风正派、有一定的管理组织能力、五官端正、身体健康，男性，年龄：40

岁以下，要有 3年以上从业经验，经过专业培训，以上人员要求会做思想教育和

能够解决员工的思想问题，会组织和安排勤务，会组织对突发事件和应急情况的

处置。 

（二）保安人员 

1.均为男性，年龄 18 至 45 周岁 

2.初中(含)以上学历 

3.普通话流利。 

4.身体健康、匀称，五官端正、无违法犯罪记录。 

5.所有安保队员入职后个人信息必须上传公安网。 

6.★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保安人员均须持有有效的保安资格证。（本条要求

供应商提供承诺函即可，承诺若或成交，所配备的保安人员均具备有效的保安资

格证。不提供承诺函或承诺内容不符合要求的，按无效响应处理。）。 

三、保安队员职责 

1.供应商应合理安排班次，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椿树街道办事处提供 7



×24 小时值班工作。 

2.协助社区民警做好辖区安全巡逻守控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。 

3.遇有突发事件，能快速到达现场，参与应急处置。 

四、对供应商的要求 

供应商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 供应商必须亲自履行合同义务，不得将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义务委托他

人。 

2. 供应商应独立完成安保服务业务，接受委托方监督，按委托方及市公安

机关的要求，认真组织、严密实施保安工作，维护北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椿树街道

办事处及辖区派出所的公共秩序。 

3. 供应商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64 号《保安服务管理

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并遵守各项管理制度。 

4.重要节假日、重大活动期问，供应商能够按照街道办事处要求的保安人数

工作时间，临时增派保安队员，参加地区安全巡查、定岗执勤工作。 

5.招标人不提供本项目所需保安队员食宿，须由供应商自行解决。 

6. 供应商为安保队员配备统一值勤制服及相应值勤装备(特勤制服、特勤鞋、

腰带)，所配备设备必须是有资质的正规厂家生产，不能出现伪劣假冒产品。 

五、安保队员制服要求 

供应商须保证安保队员服装统一，着公安部门统一要求的制式服装上岗，服

装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 

六、到岗率要求 

1.保证按照要求 100%到岗率，如出现特殊情况，提前通知街道办事处，由

经营单位派具有资质的人员临时顶替。 

2.岗位调整前通知街道办事处，经街道办事处同意后进行岗位调整。 

七、培训要求 

1.供应商每月定期对保安队员开展安全意识的教育。 

2.供应商定期对保安队员开展各类预案的培训，定期组织演练，每月不少于

一次。 

八、管理要求 



1.供应商提供的保安队员必须听从街道办事处和公安部门人员指挥； 

2.供应商须制定合理有效的防止保安队员离职过多的措施办法，每季度保安

队员流失率不超过 15%。 

3.供应商应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，包括日常管理制度、人员聘任制度、工作

考核制度及奖惩制度等。 


